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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医科大学文件
闽医大〔2025〕59 号

关于印发《福建医科大学论文原始数据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福建医科大学论文原始数据管理暂行办法》经学校 2025

年第 24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福建医科大学

2025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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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医科大学论文原始数据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论文原始数据管理，健全论文管理工

作机制，根据中办、国办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

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

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教科信〔2024〕2 号）、科技部《科

研单位科研诚信管理制度示范文本》《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加

强论文原始数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科监函〔2023〕34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原始数据管

理。

第三条 论文通讯作者、第一作者是论文的主要责任人，对

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主要责任，应及时整理、保存、备份原

始数据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数据丢失、泄露、损毁或被篡改。

第四条 学校实行论文成果发表前审批制。责任作者
1
应在投

稿前应按照学校论文发表及费用支出实施细则要求，提交论文投

稿审批表。责任作者所属二级单位对审批表进行审核、审批，审

核发现不符合要求的，应退回作者进行相应补充或者改正。

第五条 学校实行论文原始数据登记备案制。责任作者需在

论文发表后一定期限内（原则上 1 个月内）将涉及的实验记录
2
、

实验数据图表等原始数据资料等的保存方式及地点向所属二级

1 责任作者原则上为通讯作者，通讯作者非我校的，第一作者为责任作者。

2 实验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时间、耗材、实验步骤、实验结果分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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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备案，二级单位建立论文原始数据管理工作台账，加强内控

管理。从学校专项经费支出论文版面费的，论文原始数据等电子

资料还需备案至学校科技处。

第六条 论文正式发表后，论文投稿审批表、论文原始数据

登记备案表需随论文上传至学校“科研管理服务系统”进行登记。

未经登记备案的论文在学位授予、年度考核、职称评审、岗位聘

用、干部选任及奖励评优等评定中不予认定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科技处负责解

释。附属医院结合工作制定实施细则。

附件：1.福建医科大学论文投稿审批表（2025 版）

2.福建医科大学论文原始数据登记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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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年 7月 18日印发


